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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出股份獎勵

茲提述德林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
為2020年9月8日及2020年9月15日的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採納股
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7.06A條作出。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 2024年4月17日（「授出日期」），本公司已根據其股份獎勵計
劃向本集團之一名僱員（「獎勵承授人」）授出 200,000股獎勵股份（「獎勵股份」）。

授出詳情載列如下：

授出日期： 2024年4月17日

獎勵承授人： 本集團之一名僱員（「僱員」）

獎勵股份數目： 200,000股獎勵股份

獎勵股份之代價：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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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股份於授出日期之收
 市價：

每股股份4.23港元

歸屬期： 2024年4月17日（即授出日期）至2025年4月17日（「歸
屬日期」）

績效目標： 獎勵股份概無附帶績效目標。

收回機制： 獎勵股份須受獎勵承授人於歸屬日期仍為僱員的
歸屬條件及股份獎勵計劃的條款所限，其規定若獎
勵承授人 (i)違反獎勵承授人與本集團訂立的任何
合約的任何條款；或 (ii)已被具有管轄權的法院宣
佈或被判為破產；或 (iii)被判觸犯任何刑事罪行或
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任何罪行，
則獎勵股份將自動失效，相關獎勵股份亦不得於歸
屬日期歸屬。

財務資助： 本集團並無向獎勵承授人提供任何財務資助，以促
進購買股份獎勵計劃項下的股份。

獎勵股份將透過股份獎勵計劃受託人持有的股份履行。本公司將不會發行及配
發新股份以履行獎勵股份的授出。

授出獎勵股份的理由及裨益

授出獎勵股份的理由乃為了激勵獎勵承授人持續致力投入於本集團及其聯屬公
司並為其成功作出貢獻。董事會認為，授出獎勵股份亦將獎勵承授人的利益與
本集團的利益連結起來，以吸引及挽留人才以促進本集團的進一步發展，其與
股份獎勵計劃的目的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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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獎勵承授人並非(i)董事、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彼等之任何聯繫人（定
義見上市規則）；或 (ii)獲授及將會獲授購股權及股份獎勵超過上市規則第 17.03D

條項下1%個人限額的參與人士；或 (iii)於截至本公告日期任何12個月期內獲授
及將會獲授購股權及獎勵超過已發行股份之 0.1%的關聯實體參與人士或服務供
應商。

日後可授出的股份數目

於本公告日期，日後可在所有的計劃授權（包括本公司的股份獎勵計劃及購股權
計劃）項下授出的股份數目為115,857,616股。股份獎勵計劃於上市規則新第17章
生效日期前獲採納。本公司將依照本公司現有股份計劃的過渡安排，遵守新第
17章的規定。

承董事會命
德林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陳寧迪

香港，2024年4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寧迪先生、郎世杰先生、艾奎宇先生及賀之穎女士；
非執行董事為陳昆先生、陳冠樺先生及王軼丁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張世澤先生、陳政璉先生、劉春先生及李曉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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